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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广州瑞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出售其持有的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的 100%股权及总部大楼相关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1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阅了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现基于独立

判断立场就本次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调整资产结构，优化财务状况，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编制的《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摘

要就投资者需特别关注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我们提示投资者认真阅读“重大

风险提示”部分的全部内容，充分了解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及相应的投资风险，

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4、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瑞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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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大资产出售之框架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与交易

对方签署该协议。 

6、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的规定。 

7、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

次交易将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8、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9、根据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的自查结果，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

块因素等影响，公司股价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

不超过 20%，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

条相关标准。 

10、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

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我们认为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11、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 

12、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

管事项的通知》，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交易相关文件进行审核，且公司披露

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后，需按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意见进行答复。因此，公司拟暂

不召开股东大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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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刘运国  郭葆春  梁洪流 

     

 

 

年    月    日 




